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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３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

、除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和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编号为

２０１３－

０３７

号《公司关于重大经营环境变化公告》之外，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

生大变化，预计也未将要发生重大变化；通过公司自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巨潮资讯

网和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编号为

２０１３－４２

《公司关于签署拟收购江苏中昱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意向协议的公告》中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４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５

、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１

、通过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２

、公司之前发布的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与实际情况未发生较大差异；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和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编号为

２０１３－４２

《公司关于签署拟收购江苏中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意向协议的公告》，公司向广大

投资者再次特别提示：《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签署，旨在表达双方股权转让和收购的意愿

及初步商洽的结果。 该股权收购事项的正式实施尚需根据尽职调查结果等进一步协商谈

判，因此，该股权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告中目标公司业务介绍、财务信息等资料

由目标公司提供，签订本协议前公司并未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目标公司有可能存在

影响收购的法律、财务等风险。 公司之前并无环保产业及相关行业投资运营经验，公司将

面临新行业的经营决策、核心技术研发与储备、组织管理、人力资源和风险控制能力等方

面的风险。

４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１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４３７

，

４７７

，

３３４．６６ ３９０

，

９９０

，

４２７．３２ １１．８９％

营业利润

３１

，

３５１

，

３０８．９３ ３０

，

３７０

，

８６９．０３ ３．２３％

利润总额

３３

，

６９１

，

８２４．４３ ３２

，

２５５

，

６８６．５３ ４．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２８

，

７１７

，

８３４．３６ ２７

，

３７４

，

７８６．８１ ４．９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８９７ ０．０８５５ ４．９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８９％ ５．０４％

下降了

０．１５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１

，

０９８

，

３１０

，

４４１．８５ １

，

０４５

，

２２３

，

４２５．９０ ５．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８６

，

００５

，

５３３．３１ ５８９

，

２８７

，

６９８．９５ －０．５６％

股本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８３ ３．６８ －５０．２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公司股本较上年末增长

１００．００％

，每股净资产较上年末下降

５０．２７％

，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１０

转

８

送

２

的股利分配方案所致；

２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３

，

７４７．７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８９％

，主要是

报告期公司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３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的净利润

２

，

８７１．７８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９１％

，由于上半年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较频繁，造成净利润增长速度低于营业收入

增长速度。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幅度为

０％

—

３０％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２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披露了《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开市时起停牌。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起继续停牌。 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司股票将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起继续停牌。 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

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

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９

证券简称：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１，１４４，９６２，１９９．６４ ９９０，６６９，９９２．１７ １５．５７％

营业利润

７，４９９，０００．１９ －９，１６８，７９９．６７ １８１．７９％

利润总额

１０，２９０，８８７．３２ －２，６４２，９４８．７３ ４８９．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０２１，４６４．６２ －３，４７４，７９２．３８ ２７３．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３６％ －０．４％ ０．７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６，３５８，４７５，１２１．４９ ５，２４９，６９７，２９４．０２ ２１．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６６０，５３９，２５９．７９ １，６５４，２８１，９４９．０６ ０．３８％

股本

４６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３．５８ ７．１４ －４９．８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经营业绩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１５．５７％

，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１８１．７９％

，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４８９．３７％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２７３．２９％

，

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上升

１５０％

。

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内

，

公司子公司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产能逐步释放

，

营业利润增长影响所致

。

２

、

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股本与期初相比增加

１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与期初相比下

降

４９．８６％

，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

公司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共计转增

２３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６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总会计师

（

如有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

员

）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６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６，５３４，００２，２０９．１６ ６，５８９，６５２，８０６．３２ －０．８４％

营业利润

４１，０７７，８６３．４８ －６３，１０３，２１３．５５ １６５．１０％

利润总额

１９，７９４，０５８．５２ －４７，９３２，５４０．１９ １４１．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１４２，０４２．８６ －５７，７６５，０７４．５９ １１７．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２５４ －０．１４４４ １１７．５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３１％ －１．６７％ １．９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６，９８５，４１６，４３９．９０ ７，１３１，５５３，０８９．２０ －２．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２８１，３８１，２８６．２２ ３，２７１，２３９，２４３．３６ ０．３１％

股本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８．２０ ８．１８ ０．２４％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５３

，

４００．２２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０．８４％

，主要原因是

华南区域门店销售收入同比出现下滑。

２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４

，

１０７．７９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６５．１０％

；实现利润总

额

１

，

９７９．４１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４１．３０％

； 实现净利润

１

，

０１４．２０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１７．５６％

。 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强了毛利率管控，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同时公司

通过强化成本费用控制，费用率同比下降。

３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６９８

，

５４１．６４

万元，较期初下降

２．０５％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公司加强了存货管理，商品库存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

预计的业绩范围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０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６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发

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司正在筹划收购资产重大项目事项，

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刊

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３－０３１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筹划收购资产重大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收购资产重大事项。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６

月

１９

日、

７

月

３

日、

７

月

１０

日、

７

月

１７

日和

７

月

２４

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发

布了《关于收购资产重大项目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中介机构对重

组涉及的资产正在进行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 根据证监会及深交所的

相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

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０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７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接到控

股股东张观福先生通知，获悉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质押给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０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的公司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证券质押登记的手续。

目前， 张观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６９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１６％

。 本次证券质押登记解除后，张观福先生所持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

的股份累计为

５９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８５％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１５％

。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５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以书

面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记名投票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侯毅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表决通过

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

议案》。

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６

，

９００

万元的并购贷款资金，期限

３６

个月， 用于支付收购

上海瀚广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款，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

二、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章程修订对照表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

有

机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的技术开发

、

销售

、

售后服

务及其他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

、

专

控

、

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

）；

洁净技术咨询

（

不含

限制项目

）；

防尘

、

防静电服装及鞋的生产

（

生产

场地执照另办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律

、

行政法

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计算机软件开发

（

不含

限制项目

）；

净化工程设计及安装

；

超净清洗

；

投

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具体由分支机

构经营

）；

普通货运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

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

销售无纺布制品

、

日化

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

有

机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的技术开发

、

销售

、

售后服

务及其他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

、

专

控

、

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

）；

洁净技术咨询

（

不含

限制项目

）；

防尘

、

防静电服装及鞋的生产

（

生产

场地执照另办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律

、

行政法

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计算机软件开发

（

不含

限制项目

）；

净化工程设计及安装

，

纯水工程的

设计

、

施工与咨询

；

纯水工程设备的生产

（

由分

支机构经营

）；

工程项目的咨询

、

管理

；

机电装

饰

、

中央空调

、

弱电自控

、

压力容器工程及设备

的设计

、

施工

、

安装及咨询

；

超净清洗

；

投资兴办

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具体由分支机构经

营

）；

普通货运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

销售无纺布制品

、

日化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上述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６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现将有

关具体情况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４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南十二路曙光大厦

２０

楼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

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①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

理登记。

②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③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期间用信函或传真登记手续，但需写明股东姓名、股东帐户、联

系地址、联系电话、邮编，并附上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复印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南十二路曙光大厦

９

层

新纶科技董事会秘书处。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２

、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南十二路曙光大厦

９

层

新纶科技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联系人：杨利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９３０９８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９３３１３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召开的深圳市

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对全部议案，行使以下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注：

１

、请在对应表决栏中用“

√

”表示。

２

、对于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４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９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

、

电话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在

杭州市滨江东信大道

６９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部分价

款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

１９３９．７８

万元现金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其中

１４５６．０２

万元价款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

。

《

关于使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部分价款的公告

》

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

《

证券时

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下同）。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请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审议事

项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请详见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部分价款的核查意见》。

二、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鉴于公司激励对象鲁波、田军已离职，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将对该二人持有的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将回购注销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股本和注册资本将相应变更， 根据 《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６

）在激励对象出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列

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情况时，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和“（

８

）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所必需的全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

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的决议，公司董事会现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予以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

《

公司章程

》

修订后

《

公司章程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５４

，

２４９

，

１９０

元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５４

，

１３７

，

１９０

元

。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２５４

，

２４９

，

１９０

股

，

均为人

民币普通股

。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２５４

，

１３７

，

１９０

股

，

均为人

民币普通股

。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４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０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上午在杭州

市滨江区东信大道

６９

号杭州中恒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准时召开，应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岑央群女士主

持，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与会监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部分价款的议

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４５６．０２

万元支付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部分价款。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部分价款的议

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激励对象鲁波、田军已经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的相关规定，将对上述二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４．０９

元

／

股，此次调整回购注销相关

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 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二人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４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１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支付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部分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或

“

中恒电气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

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部分价款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

１９３９．７８

万元现金收购浙江

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其中

１４５６．０２

万元价款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

。

本次交

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

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情形。 现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以及本次交易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１

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向

询价对象定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

，

６８０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

人民币

２２．３５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７

，

５４８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１

，

６７４．８３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３５

，

８７３．１７

万元，已由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

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１

，

１７６．８１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４

，

６９６．３６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４１

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部印发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及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

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公司将股票发行及上市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费等共

３８９．２５

万元从资本公积

调整计入当期损益，相应增加了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经此调整，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５

，

０８５．６１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

金专户管理。

二、截至目前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和《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

４

，

０００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３４．４５

万

元；

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通信基站运营维护增值项目的议案》，终止了该项目建设；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建设研发中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３７２５

万元募集资金建设

研发中心项目；

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５

，

４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北京中恒博瑞数字电力技术有限公

司归还银行借款。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合计使用募集资金

２１２８７．１６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为：

项目类别 拟投资金额

（

万元

）

金额

（

万元

）

归还银行贷款

—

４０００．００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４０００．００

智能高频开关电源

（

２２０Ｖ ／ １１０Ｖ

，

４８Ｖ ／ ２４Ｖ

）

系统升级换

代及一体化电源建设项目

１０２５０．００ ２

，

８４６．１６

通信基站运营维护增值项目

（

已终止

）

３７４５．００ ６８９．５９

高压直流电源系统

（

ＨＶＤＣ

）

产业化项目

５５６５．００ ３

，

８０８．２７

研发中心项目

３７２５．００ ５４３．１４

替子公司偿还银行贷款

５４００ ５４００

合计

２８６８５ ２１２８７．１６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１５７７３．７９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其中尚未明确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

为

１

，

４５６．０２

万元。

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为延伸公司业务链，拓宽服务类型，有效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及销售收入，公司经过充分的尽职调查和综合评估后，计划使用超募

资金

１

，

４５６．０２

万元支付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联科”）

１００％

股权的部分价款。 收购完成后，鼎联科为中恒电气的

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标的总额为

１９３９．７８

万元，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股权收购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主体介绍

１

、股权收购方：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

、股权转让方基本情况

（

１

）李咏先生

李咏，男，汉族，

１９７５

年生，现任鼎联科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裁。

（

２

）深圳市开放无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６３３５２４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南方证券大厦

Ｃ

栋

２２０９

，法定代表人为谭元兵。

鼎联科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７４２９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

３９１１

号宏华大厦

１２

楼

注册资本：

１

，

３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咏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通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的开发、应用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软件设计开发；通信设备、计算机网络设备、仪

器仪表、电子器件、电力设备的销售。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２

、截至本次交易发生前，鼎联科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

１

李咏

１０００

货币

７６．９２３１

２

深圳市开放无限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３００

货币

２３．０７６９

合计

１３００ １００

３

、 组织架构

截至目前，鼎联科具体的组织架构如下：

４

、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浙分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Ａ０１７７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鼎联科的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２１

，

１６７

，

８８１．７８ １４

，

２３４

，

５２６．３４

负债合计

１２

，

７０４

，

５９２．１０ ６

，

８８２

，

３３４．７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

，

４６３

，

２８９．６８ ７

，

３５２

，

１９１．５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１

，

１６７

，

８８１．７８ １４

，

２３４

，

５２６．３４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２６

，

８２６

，

５６５．８４ ２５

，

６９９

，

７６０．８５

利润总额

１

，

１４３

，

５４８．６２ ６７

，

６５１．２８

净利润

１

，

１１１

，

０９８．１１ ３４

，

９１３．２６

５

、鼎联科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份经营情况（未经审计）

项目 金额

（

元

）

资产合计

１６

，

９８６

，

３９０．８５

负债合计

７

，

４７５

，

６１４．１６

所有者权益

９

，

５１０

，

７７６．６９

营业收入

８

，

３７７

，

５１２．４１

利润总额

４１８

，

２６３．２３

净利润

４１８

，

２６３．２３

６

、人员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鼎联科在职员工

５０

人（硕士

５

人）。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以收购股权方式投资总额为

１９３９．７８

万元，收购完成后，鼎联科成为中恒电气的全资子公司。

１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协议各方：

甲方（受让方）：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李咏、深圳市开放无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

２

）股权转让价款：共计

１９３９．７８

万元。

转让方同意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财务基准日，将目标股权转让给中恒电气。 鼎联科的整体定价由以下部分构成：

1.

《审计报告》载明的截至财务基准日鼎联科经审计之净资产金额

８

，

４６３

，

２８９．６８

元及溢价

６

，

４３４

，

５１２．８１

元；

2.

转让方承诺的鼎联科于

２０１３

年度将实现的净利润金额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３

）支付方式：本次付款分二次进行，具体如下：

中恒电气同意，于转让完成日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中恒电气分别向李咏、开放无限支付转让价款

１０

，

５２９

，

０００．００

元、

３

，

１５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剩余转让价款，中恒电气同意按转让协议关于转让价款的的约定确定并支付；在协议各方均对剩余转让价款金额不存在争议的前提

下，中恒电气应在不晚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支付全部余额。

（

４

）业绩补偿机制：鼎联科

２０１３

年度未能实现转让方所承诺的净利润金额的，则差额部分（包括盈利但不足承诺金额以及未盈利之亏

损金额）应自第二笔转让价款中扣除（不足扣除的部分，转让方应自已收取的转让价款中返还）；鼎联科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超过转让方所承诺的

净利润金额的，转让价格不予调增，超出业绩承诺部分的激励政策经各方讨论确定。

（

５

）协议生效：

协议经中恒电气授权代表签署、加盖公章及转让方签署之日起成立。

本协议须在以下条件均得以满足之日方可生效：

1.

本协议所述转让事宜获得鼎联科其他股东的同意；

2.

本协议获得中恒电气有权决策机构予以批准。

若本协议的部分条款未生效、无效或者不具有执行力，并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及争议解决条款的有效性与执行力。

（四）本次收购定价溢价原因说明

公司在此次交易中着眼于鼎联科的业务优势和品牌价值，经双方谈判最终确定交易价格，并在股权收购协议中明确了对溢价部分的

调减机制，公司认为，此次股权收购的定价是合理的。

（五）本次股权收购的必要性分析

公司主要产品为高频开关电源系统（包括通信电源系统和电力操作电源系统），通信行业的主要客户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

通等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公司与运营商之间一直保持着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未来将继续深化和巩固公司传统通信产品在通信行业的

市场地位，积极拓宽市场覆盖面，进一步开拓在通信数据机房领域，推广公司新产品高压直流电源（

ＨＶＤＣ

），同时，也适时开展在产业链方

面有延伸的投资与并购工作，以此来拓展市场领域，增强公司技术实力与综合竞争力，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构建

坚实基础。

鼎联科是一家业界领先的直流远程供电产品供应商，致力于提供完善的直流电源解决方案及高性能、高品质的产品。鼎联科在高压直

流远供产品的研发及推广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由移动集团公司创新项目试点开始至今，全程参与了移动集团标准草案的制定、产品试点定型、大

规模商用等阶段。 作为致力于运营商分布式网元供电解决方案的最优秀提供商，产品覆盖高铁、室分、综合接入、校园网、

ＰＯＮ

、

ＷＬＡＮ

等几

乎所有需要供电保障的场景。公司产品目前已经在浙江，江西，安徽，四川，湖北，山西等十一个省得到应用，成功解决上万个站点的供电保

障要求，其中六个省技术排名第一，六个省市场占有率第一，是国内分布式网元高压直流供电领域的第一品牌。

随着大规模的

４Ｇ

网络建设启动，必然带来相关配套行业景气度的持续提升，尤其是对通信电源的大量投资采购需求。 基于

４Ｇ

的技术

特点和主要使用的无线频段（以

２６００ＭＨｚ

频段为主），新建基站的数量更多，功耗更低，分布更广，分布式网络必将成为运营商建设

４Ｇ

的主

流，解决分布式网络末梢网元供电主要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一体化组合电源，该种方案是目前公司主要的目标市场；另一种是高压直流远

供电源，其主要的优势是成本低，易于维护，可靠性高，安装简便，该种方案则是鼎联科之优势所在。 本次项目的实施是通过公司与鼎联科

的全面整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专长，来完善和延伸产品线，进而占领更为广泛的通信电源领域，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通过市场协

同、共享客户资源，促进公司产品与服务的市场拓展，从而增加市场份额。

（六）本次股权收购的可行性分析

１

、中国通信业务及通信市场有着良好的市场前景

随着通信

３Ｇ

业务的普及，以及

４Ｇ

网络建设的兴起，未来几年将是中国通信移动网络建设迅猛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公司和鼎联科共

同面临的机遇。目前，

４Ｇ

网络虽然处于试点阶段，但相信

４Ｇ

网络终将迎来大面积商用。由此，通信网络基站建设同样面临着较大幅度的增

长。

２

、实现资源共享，发挥良好的协同效应

虽然公司与鼎联科的主要通信客户都是通信运营商，通过本项目，双方不仅可以实现简单意义上的资源共享，而是在优质客户方面进

一步发挥协同效应，进一步促进各方在对方的优势市场区域实现突破，进而完善市场布局，提高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品牌影响

力和盈利能力。

鼎联科成立以来，其在直流远供领域已与运营商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公司可以充分发挥这些资源优势，以现有市场、客户为切入

点与业务发展基础，通过精耕挖潜、市场拓展，为客户提供更全面、更可靠的产品和服务，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本次收购后，鼎联科可以结合其具体情况，借鉴公司成熟的经营管理模式，大幅度地提高管理水平，共享公司的整体资源，降低运营成

本，其经营业绩具有良好的可预见性。 至此，公司与鼎联科形成了一种相互协同，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将有力实现共赢。

３

、公司上市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证

公司上市后作为资本市场一员，进一步提升了原有销售、技术和品牌优势，管理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也具有了一定的资金实力。通过

公司品牌影响和规范管理，提高了盈利能力，为本项目的成功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七）项目风险分析

１

、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鼎联科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双方将在财务管理、客户管理、营销渠道管理、公司制度管理、技术服务等方面进

行整合，公司与鼎联科之间能否顺利实现整合，具有不确定性。 为此，本项目完成实施后，公司将尽量保持鼎联科现有管理层的稳定，双方

将积极对接，促进双方在产品、管理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有效整合，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防范风险。

２

、人才流失风险

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核心技术管理团队的稳定对公司发展至关重要。为保证优秀人才的稳定性和创造力，公司将通过加强各层面

的沟通与交流，使鼎联科的核心人员认同中恒电气的企业价值观，认同公司的未来发展潜力，形成与中恒电气同呼吸共命运的氛围，从而

带动其他员工树立全局意识和整体意识，激发员工工作热情，提高鼎联科的执行力和凝聚力。本次收购后，鼎联科原核心人员将继续留任，

中恒电气亦将通过积极的措施，尽量确保人员稳定。

３

、

２０１３

年目标公司预测目标能否达到存在不确定的风险

公司预计鼎联科在

２０１３

年的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４５０

万元。 虽然目前业务发展态势良好，在

４Ｇ

投资推动下，其产品以及市场推广

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对未来能达到上述业绩比较有信心，但最终能否实现其承诺业绩，还取决于实际的工作效果。

４

、核心技术失密的风险

通过长期研发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公司在直流远供领域形成了核心技术，它们由鼎联科各道工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部分操作人员掌

握。鼎联科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严密的技术管理制度，避免核心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执行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以防止核心技术外泄。

如果发生技术人员或操作人员的流失，将可能产生核心技术失密的风险。

（八）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收购，中恒电气在业务链、产品线等方面得以延伸，从而有利于拓展中恒电气的市场覆盖范围，有效提高中恒电气的市场占

有率以及销售收入，增强中恒电气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四、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部

分价款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事宜。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部分价款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事宜。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１４５６．０２

万元投入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 其股权投资价格符合市场平均水平， 是公允

的。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实力，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是合理和必要的。

公司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４５６．０２

万元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事宜。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通过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访谈，查阅鼎联科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交易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文件，审阅董

事会会议关于本次超募资金使用的议案文件、公告文件，对其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进行了核查。

中恒电气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方案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该方案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事项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法规的要求。

综上，华泰联合证券同意中恒电气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４５６．０２

万元用于支付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部分价款。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恒电气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部分价款的核查意

见；

５

、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６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４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２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

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决定回购注销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 具体情况如下：

一回购原因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向

５５

名激励对象授予了共计

２

，

９４０

，

０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其中激励对象鲁波、田军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获授限制性股票共计

８０

，

０００

股，后因公司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及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该两名激励对象现持有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

鉴于激励对象鲁波、田军已向公司提出辞职并获得公司同意，且已办理完毕离职手续，根据《激励计划》第

９．５

条“激励对象因下列原因

离职（包括不在中恒电气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的情况）的，其已解锁的标的股票继续有效，尚未解锁的标的股票由公司按本计划第

７．６

条规定的条件回购并注销：（

１

）激励对象与公司的聘用合同到期，双方不再续约的；（

２

）激励对象与公司的聘用合同未到期，因个人绩效

未达到《实施考核办法》规定的标准被辞退的；（

３

）激励对象与公司的聘用合同未到期，向公司提出辞职并经公司同意的”的规定，以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６

）在激励对象出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列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情况时，回

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决议，公司拟对该两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回购数量及价格

（一）、回购数量

本次回购激励对象鲁波、田军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

（二）、回购价格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８．３３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第

７．６

条“在公司符合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的情况下，因本计划第

９．３

条、第

９．５

条、第

９．８

条、第

９．９

条、第

９．１０

条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未能就标的股票申请解锁的，公司将以授予价格回购未能解锁的标的股票”、第

８．２

（

７

）“公司进行现金分

红时，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公司代为收取，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锁时返还激

励对象；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锁，公司在按照本计划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代为收取的该部分现金分红，并做相应

会计处理”的规定，回购注销价格调整为

４．０９

元

／

股，公司应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向鲁波、田军二人支付回购价款共计人民币

４５８

，

０８０

元。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三、回购股份的相关说明

内容 说明

回购股份性质

０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回购股份数量

（

股

）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权激励限售股数量

（

股

）

４

，

７７６

，

０００

回购股份占股权激励限售股比例

２．３５％

公司总股本

２５４

，

２４９

，

１９０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０．０４４１％

回购单价

（

元

）

４．０９

回购金额

（

元

）

４５８０８０

资金来源 自有流动资金

四、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回购注销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６，４８９，９０３ ３０．０８％ －１１２，０００ ７６，３７７，９０３ ３０．０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５２，０８５，１９０ ２０．４９％ －１１２，０００ ５１，９７３，１９０ ２０．４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１，６３０，００２ ８．５１％ ２１，６３０，００２ ８．５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０，４５５，１８８ １１．９８％ －１１２，０００ ３０，３４３，１８８ １１．９４％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２４，４０４，７１３ ９．６０％ ２４，４０４，７１３ ９．６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７，７５９，２８７ ６９．９２％ ０ １７７，７５９，２８７ ６９．９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７，７５９，２８７ ６９．９２％ １７７，７５９，２８７ ６９．９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５４，２４９，１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２，０００ ２５４，１３７，１９０ １００．００％

五、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

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激励对象鲁波、田军因为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公司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致同意对此部分股份按照《激励计划》中对回购事项的规定实施回购注销。

七、律师对本次回购发表的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就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已取得合法授权，本次回购注销事宜所涉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价格符合法律、法规及

《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已按照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规定

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尚需进一步履行因本次回购注销事宜而引致注册资本减少的相应法定程序。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